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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細
則
依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(
以
下
簡
稱
本
法
)
第
七
十
四
條
規
定
訂
定
之
。
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及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應
依
本
法
規
定
之
權
責
，
編
訂
年
度
預
算
規
劃
辦
理
。

本
法
第
六
條
第
一
項
所
稱
專
責
人
員
，
指
全
職
辦
理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工
作
，
未
兼
辦
其
他
業
務
者
。

本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所
稱
專
業
人
員
，
指
從
事
身
心
障
礙
相
關
福
利
工
作
，
並
符
合
專
業
人
員
之
遴
用
標
準
及
培
訓
辦
法
者
。

身
心
障
礙
者
依
本
法
第
七
條
第
四
項
提
出
申
訴
或
仲
裁
之
方
式
、
表
件
及
處
理
流
程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
依
本
法
第
十
條
辦
理
身
心
障
礙
鑑
定
服
務
所
需
之
鑑
定
費
，
由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編
列
預
算
支
應
。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應
公
告
轄
區
內
身
心
障
礙
鑑
定
之
醫
療
機
構
。

醫
療
機
構
或
鑑
定
作
業
小
組
依
本
法
第
十
條
第
一
項
辦
理
鑑
定
時
，
對
於
可
經
由
醫
療
復
健
或
其
他
原
因
而
改
變
原
鑑
定
結
果
者
，
得
指
定

期
限
辦
理
重
新
鑑
定
。
身
心
障
礙
手
冊
原
發
給
機
關
應
依
撮
前
項
重
新
鑑
定
期
限
，
註
明
身
心
障
礙
手
冊
之
有
效
時
間
，
並
於
有
效
時
間
屆

滿
三
十
日
前
主
動
通
知
身
心
障
礙
者
或
其
監
護
人
辦
理
重
新
鑑
定
。

身
心
障
礙
者
依
本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申
請
複
檢
，
應
於
收
到
鑑
定
結
果
次
日
起
三
十
日
內
以
書
面
向
鑑
定
小
組
提
出
，
逾
期
不
得
再
對
鑑

定
結
果
提
出
異
議
。

本
法
第
十
三
條
所
稱
障
礙
事
實
變
吏
，
指
經
重
新
鑑
定
障
礙
類
別
或
等
級
已
變
更
者
;
所
稱
障
礙
事
實
消
失
，
指
經
重
新
鑑
定
已
不
符
障
礙

類
別
或
等
級
標
準
'
或
已
逾
身
心
障
礙
手
冊
所
註
明
之
有
效
時
間
者
。

條條條條條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三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本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所
定
重
新
鑑
定
之
限
期
為
三
十
日
。
社

區

身
心
障
礙
手
冊
原
發
給
機
關
應
對
轄
區
內
身
心
障
礙
者
建
立
檔
案
，
並
將
其
基
本
資
料
送
戶
政
機
關
。
發
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戶
籍
有
異
動
或
死
亡
登
記
時
，
戶
政
機
關
應
通
報
社
政
機
關
。
展

季

本
法
第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所
稱
主
動
協
助
，
指
主
管
機
關
於
接
到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通
報
後
，
應
於
七
日
內
協
助
疑
似
身
心
障
礙
者
申
辦
刊

管
用

鑑
定
;
如
合
於
身
心
障
礙
資
格
，
應
轉
請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提
供
相
關
專
業
服
務
。
九

本
法
第
三
十
一
條
之
各
級
政
府
機
關
、
公
、
私
立
學
校
、
團
體
及
公
、
民
營
事
業
機
構
員
工
總
人
數
之
計
算
方
式
，
以
勞
工
保
險
局
、
中
央
廿

信
託
局
所
統
計
各
該
機
關
、
學
校
、
團
體
或
機
構
每
月
一
日
參
加
勞
保
、
公
保
人
數
為
準
。
但
下
列
單
位
人
員
不
予
計
入

.. 

期

一
、
警
政
單
位
.. 

警
察
官
。

二
、
消
防
單
位
.. 

實
際
從
事
救
災
救
護
之
員
工
。

三
、
關
務
單
位
.. 

擔
任
海
上
及
陸
上
查
緝
、
驗
貨
、
調
查
、
燈
塔
管
理
之
員
工
。

四
法
務
單
位
檢
察
官
、
書
記
官
法
醫
師
檢
驗
員
法
警
調
查
人
員
、
矯
正
人
員
及
駐
衛
警
。
前
項
總
人
數
之
計
算
，
因
機
關
被
卜

裁
減
，
其
人
員
被
資
遣
或
退
休
而
仍
繼
續
參
加
勞
保
者
，
不
予
計
入
。
本
法
第
三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項
所
定
進
用
真
有
工
作
能
力
泊
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人
數
，
以
整
數
為
計
算
標
準
，
未
達
整
數
部
分
不
予
計
入
。
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義
務
機
關
(
構
)
進
用
人
數
未
違
法
定
比
例
時
，
應
於
每
月
十
日
前
，
向
所
在
地
直
轄
市
或
縣
(
市
)
勞
工
主
管
機
關

設
立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基
金
專
戶
，
繳
納
上
月
之
差
額
補
助
費
。

直
轄
市
及
縣
(
市
)
勞
工
主
管
機
關
應
建
立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義
務
機
關
(
構
)
名
冊
，
通
知
其
定
期
申
報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或
不
定
期

也
1

抽
查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實
際
狀
況
。
華

第
十
四
條
之
一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基
金
專
戶
之
會
計
事
務
，
應
由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勞
工
主
管
機
關
之
主
計
機
構
或
人
員
，
依
會
計
法
、
決
算
法
、
政
府
鹹

採
購
法
及
相
關
法
令
規
定
辦
理
，
該
基
金
專
戶
經
費
之
管
理
及
運
用
，
並
應
依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勞
工
主
管
機
關
之
規
定
辦
理
。
九

前
項
基
金
專
戶
之
收
支
明
細
，
每
年
應
定
期
公
告
之
。
→

本
法
第
四
十
二
條
所
稱
生
涯
轉
銜
計
畫
，
指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各
個
人
生
階
段
由
社
會
福
利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及
勞
工
等
專
業
人
員
以
團
隊
方
式
，
年

會
同
身
心
障
礙
者
或
其
家
屬
訂
定
之
轉
銜
計
畫
。
前
項
轉
銜
計
畫
內
容
如
下

.. 

閏
月

第

十九

第第
十

第
十
二
條

第
十
三
條

第
十
四
條

第
十
五
條

條條條



第
十
六
條

第
十
七
條

第
十
八
條

第
十
九
條

第
二
十
條

※ 

一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基
本
資
料
。

二
、
各
階
段
專
業
服
務
資
料
。

三
、
家
庭
輔
導
計
畫
。

四
、
身
心
狀
況
評
估
。

五
、
未
來
安
置
協
助
建
議
方
案
。

六
、
轉
銜
準
備
服
務
事
項
。

本
法
第
四
十
七
條
第
二
項
所
定
一
定
期
間
為
二
年
。

本
法
第
六
十
二
條
第
二
項
所
定
一
定
期
間
為
六
個
月
。

本
法
第
六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所
定
一
定
期
間
為
二
年
。

本
法
第
七
十
二
條
所
定
限
期
繳
納
之
期
間
為
三
十
日
，
自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通
知
送
達
之
次
日
起
算
。

本
細
則
自
發
布
日
施
行
。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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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註.. 
有
關
增
訂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係
護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四
條
之
一

L一

之
說
明

依
據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(
以
下
簡
稱
本
法
)
第
三
十
六
條
規
定
「
直
轄
市
及
縣
(
市
)
勞
工
主
管
機
關
依
第
三
十
一
條
第
三
項
收
取
差
額
補
助
費
，
抖
抖

應
開
立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基
金
專
戶
儲
存
，
除
依
本
法
補
助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機
關
(
構
)
外
，
並
作
為
辦
理
促
進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權
益
相
關
事
項
之
用
。
流

前
項
基
金
不
列
入
政
府
年
度
預
算
，
其
專
戶
之
收
支
、
保
管
及
運
用
辦
法
，
由
直
轄
市
及
縣
(
市
)
政
府
定
之
。
」
因
各
地
方
政
府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基
金
蚓

專
戶
經
費
之
支
用
項
目
及
審
核
程
序
作
法
不
一
，
常
遭
民
眾
質
疑
，
且
易
生
弊
端
，
故
為
使
各
地
方
政
府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基
金
專
戶
經
費
之
收
支
、
保
管
什

及
運
用
有
一
致
之
審
核
程
序
及
審
核
標
準
，
本
部
除
已
函
請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訂
定
就
業
基
金
運
用
範
圍
與
標
準
供
地
方
政
府
參
考
外
，
亦
建
請
該
會
於
修
年

正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第
三
十
六
條
條
文
時
，
將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基
金
審
核
程
序
及
審
核
標
準
之
授
權
訂
定
納
入
修
法
內
容
，
並
對
促
進
就
業
專
章
相
關
條
肛



文
研
擬
具
體
修
正
條
文
草
案
後
，
再
函
送
本
部
依
修
法
程
序
辦
理
。
社

區

在
本
法
尚
未
修
正
前
，
為
健
全
臺
灣
地
區
各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基
金
之
財
務
運
用
及
建
立
有
效
之
控
管
機
制
，
俾
使
政
府
會
計
單
位
發

能
負
審
核
之
責
且
昭
公
信
，
本
部
業
於
本
(
九
十
)
年
五
月
二
十
五
日
邀
集
各
相
關
單
位
及
各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開
會
研
商
，
增
訂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如
何
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四
條
之
一
(
草
案
)
，
並
奉
行
政
院
於
本
(
九
十
)
年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以
台
九
十
內
字
第

O
五
三
三
二
0
號
函
核
定
，
本
部
即
依
法
制
作
業
規
刊

定
辦
理
，
並
於
本
(
九
十
)
年
十
一
月
十
四
日
發
布
施
行
，
該
增
訂
條
文
如
下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基
金
專
戶
之
會
計
事
務
，
應
由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勞
工
協

主
管
機
關
之
主
計
機
構
或
人
員
，
依
會
計
法
、
決
算
法
、
政
府
採
購
法
及
相
關
法
令
規
定
辦
理
，
該
基
金
專
戶
經
費
之
管
理
及
運
用
，
並
應
依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廿

勞
工
主
管
機
關
之
規
定
辦
理
。
前
項
基
金
專
戶
之
收
支
明
細
，
每
年
應
定
期
公
告
之
。
」
期

月三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
